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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更好地保障城乡困难群众

基本生活？行业协会商会乱收费“零

容忍”如何实现？残疾人等群体民生

保障工作如何完善？

民政部日前召开第三季度例行

新闻发布会，对这些民生新亮点予以

解读。

最低生活保障审核确认办法“升级”
推动低保制度城乡统筹发展
最低生活保障是为保障困难群

众基本生活作出的一项基础性制度，

是社会救助体系中的核心制度安排。

记者从发布会了解到，截至

2021 年 6 月底，全国共有城乡低保

对象 4311.1 万人，其中，城市低保对

象 773.1 万人，农村低保对象 3538

万人。全国城市低保平均标准达到了

694 元/ 人/ 月，农村低保标准达到

6150 元/ 人/ 年，分别较上年同期

增 长 6.4%、8.4%。2021 年 1 至 6

月累计支出低保资金 915.8 亿元。

结合近年来低保制度实施情

况，民政部近日印发《最低生活保障

审核确认办法》，为完善低保制度

“保驾护航”。

据民政部社会救助司副司长张

再刚介绍，办法的一个亮点是在审

核确认流程上，对城市低保和农村

低保不再进行区分，实行统一的服

务管理。

“下一步，我们将按照相关要求，

指导地方逐步减少低保工作的城乡

差异，推动低保制度城乡统筹发展。”

张再刚说。

值得一提的是，办法适度拓展

了低保范围，明确低保边缘家庭中

的重病、重残人员可以单独提出低

保申请。

此外，在流程优化方面，办法明

确有条件的地方可按程序将最低生

活保障审核确认权限下放至乡镇人

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级民政部门

加强监督指导。办法还对低保整体办

理时限作出规定，要求低保审核确认

工作应当自受理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

之内完成，特殊情况下，延长至 45 个

工作日。

重拳出击整治行业协会商会乱收费
减轻企业负担

近年来，民政部持续加大清理规

范行业协会商会收费工作力度，行业

协会商会乱收费现象总体有所缓解。

但是，由于行业协会商会整体生存能

力不足、培育扶持力度不够等多种原

因，再叠加乱收费行为本身的顽固性、

复杂性和多发性特点，仍需持续整治。

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副局长

吕晓莉介绍，今年下半年，民政部、国

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对行业

协会商会乱收费开展专项清理整治。

此次专项清理整治将重点围绕

4 个方面展开 ：一是整治包括强制或

变相强制入会并收取会费等情形的

强制收费 ；二是整治包括对会费所包

含的基本服务项目再重复收取费用

等情形的重复收费 ；三是整治包括采

取“收费返成”等方式吸收会员、收取

会费等情形的违规收费 ；四是整治包

括会费和一些强制性经营服务性收

费项目的收费标准未按规定程序制

定或修改等情形的不规范收费。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清理整治行

动，集中解决一批社会和企业特别关

注和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进一步营

造良好的市场发展环境。”吕晓莉说。

坚持“弱有所扶”
进一步织密民生保障网

今年 4 月，民政部办公厅、中国

残联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困难

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

补贴资格认定申请不受户籍地限制。

发布会上，民政部新闻发言人贾

维周介绍了残疾人两项补贴资格认

定申请“跨省通办”的实施情况。截至

6 月底，全国受理两项补贴“跨省通

办”申请 331 例，成功办理 149 例。

指导地方开展康复辅助器具社

区租赁服务试点、组织实施“福康工

程”项目是民政部向残疾人献上的又

一“大礼包”。据介绍，目前，全国康复

辅助器具社区租赁服务试点工作已

投入 2.4 亿元，服务惠及约 16 万人

次。截至 5 月底，“福康工程”为城乡

困难残疾人配置假肢矫形器和轮椅、

护理床等康复辅具 5.4 万余件（具），

完成手术矫治康复 856 例。

如何帮助老年人安享晚年，一直

是民政部关注的重点工作之一。

据贾维周介绍，目前，全国养老

机构和设施数量有所提升。截至一季

度末，全国养老机构和设施 33 万个，

同比增长 60.9%，养老床位 817.2 万

张，同比增长 4.8%。

此外，民政部积极开展“关爱老

人、享受美好生活”行动，指导各地持

续推动解决老年人申领津贴补贴遇

到的运用智能技术困难，加大防范养

老服务领域非法集资宣传教育力度。

（据新华社）

人脸识别渗透生活
最高法发文明确刷脸问题

经营者使用“无感式”人脸识别技术悄悄

采集消费者人脸信息、物业强制将人脸识别

作为出入小区的唯一验证方式……近年来，

人脸识别技术在社会生活中得到广泛运用，

与之而来的纠纷也日益增多。28 日公布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使用人脸识别技术

处理个人信息相关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规定》，进一步明确这些热点问题的适用

法律，为维护个人信息安全增添保障。

经营场所不得滥用人脸识别技术
前不久，一则消费者“戴头盔看房”的

新闻，引发舆论对经营场所滥用人脸识别

技术的担忧。

据悉，随着“无感式”人脸识别技术的

不断成熟，一些商家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

擅自采集消费者人脸信息用于营销分析，

也带来了个人信息泄露的新风险。

“上述行为严重损害自然人的人格权

益，侵害其人身、财产等合法权益，破坏社

会秩序，亟待进行规制。”最高人民法院副

院长杨万明说。

根据此次出台的司法解释，在宾馆、商

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

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违反法律、行政法规

的规定使用人脸识别技术进行人脸验证、

辨识或者分析，属于侵害自然人人格权益

的行为。

但是，如果是为维护公共安全，依据

国家有关规定在公共场所使用人脸识别技

术，以及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者紧

急情况下为保护自然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

安全所必需而处理人脸信息，这些情形不

构成侵权。

杨万明表示，强化个人信息司法保护，

符合人民群众所急所盼，也是人民法院的

工作重点。最高人民法院将持之以恒抓好

个人信息司法保护各项工作，促进信息数

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推动数字经济健康

发展。

线上平台和应用软件
不得强制索取用户人脸信息
生活中，一些线上平台和应用软件在

用户注册时，通过一揽子授权、与其他授权

捆绑等方式强制索取用户人脸信息，不同

意就不提供服务。

针对这一问题，最高法司法解释在民

法典有关规定的基础上，明确“单独同意规

则”“强迫同意无效规则”两大处理人脸信

息规则。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陈龙

业表示，由于人脸信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

有必要设定较高标准，以确保个人在充分

知情的前提下，合理考虑对自己权益的后

果而作出同意。因此，信息处理者在征得个

人同意时，必须就人脸信息处理活动单独

取得个人的同意，不能通过一揽子告知同

意等方式征得个人同意。

“自愿原则是民法典的基本原则之一，

特别是对人脸信息的处理，不能带有任何

强迫因素。”陈龙业认为，如果信息处理者

采取“与其他授权捆绑”“不点击同意就不

提供服务”等做法，会导致自然人无法单独

对人脸信息作出自愿同意，或者被迫同意

处理其本不愿提供且非必要的人脸信息。

不得将“刷脸”作为
业主出入的唯一验证方式
近年来，一些地方的小区引入人脸识

别系统，用“刷脸”代替“刷卡”，未经识别的

业主不得进门。

物业可以强制业主“刷脸”吗？最高

法司法解释明确，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

建筑物管理人以人脸识别作为业主或者物

业使用人出入物业服务区域的唯一验证方

式，不同意的业主或者物业使用人请求其

提供其他合理验证方式的，人民法院依法

予以支持。

“小区物业强制要求居民录入人脸信

息，并将人脸识别作为出入小区的唯一验

证方式，这种行为违反‘告知——同意’原

则。”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郭锋说，

小区物业对人脸信息的采集、使用必须依

法征得业主或者物业使用人的同意。对于

不同意的，小区物业应当提供替代性验证

方式，不得侵害业主或物业使用人的人格

权益和其他合法权益。      （据新华社）

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

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

之路，是应对气候变化、推动绿

色发展的战略举措。日前召开

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

支持新能源汽车加快发展。

适应产业升级趋势和绿色

消费新需求，我国新能源汽车产

业进入加速发展阶段。中国汽车

工业协会数据显示，今年 1 至 6

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双双超过

120 万辆，分别达到 121.5 万辆

和 120.6 万辆，同比增长均为 2

倍。与 2019 年同期相比，产销同

比增长 94.4% 和 92.3%。

“新能源汽车是信息技术与

制造体系的全面融合，是产业发

展的大势所趋，也是新动能的重

要支点。”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

秘书长陈士华说。

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新

能源汽车产业技术水平显著提

升、产业体系日趋完善、企业竞

争力大幅增强，产业进入叠加交

汇、融合发展新阶段。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

划（2021 － 2035 年 ）》提 出，

到 2025 年，新能源汽车新车销

售量达到汽车新车销售总量的

20% 左右，到 2035 年，纯电动

汽车成为新销售车辆的主流。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

是汽车产业转型的关键。”中国

汽车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

书长付炳锋表示，随着新能源

汽车的保有量持续增加，将为

实现“双碳”目标作出汽车行业

应有的贡献。

记者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获悉，截至 2021 年 5 月底，我

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约 580 万

辆，约占全球新能源汽车总量

的 50%。

与此同时，我国新能源汽车

配套设施日趋完善。截至今年 4

月，全国已累计建设充电站 6.5

万座、换电站 644 座，各类充电

桩 187 万个，建成覆盖 176 个城

市、超过 5 万公里的高速公路快

充网络。

为让电动汽车“回得了家、

出得了城、下得了乡”，国家电

网持续投资建设充电基础设

施，累计投资 274 亿元，形成

“十纵十横两环网”高速公路快

充网络，推进公共充电网络向

乡村延伸，共建成公共、高速、

乡镇等保障型充电设施 12.8

万个。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趋势

向好，但产业仍处于“爬坡过

坎”的关键时期。工信部副部长

辛国斌说，政策支持与创新推

动下，我国新能源汽车快速发

展，产业链上下游基本实现贯

通。但也存在关键核心技术创

新能力不强、基础设施建设仍

显滞后等突出问题。

对此，工信部表示，将进一

步加强新能源汽车质量监管，

促进整车电动化和智能网联技

术等进一步融合，健全充电、停

车等各项服务，提高公共交通

电动化水平，有效提升配套产

业链水平，推动新能源汽车高

质量发展。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介绍，

我国新能源汽车渗透率由今年

年初的 5.4% 提高至今年上半年

的 9.4%，其中 6 月的渗透率已

超过 12%。

“随着新能源汽车渗透率

的不断提高，汽车市场将发生

明显改变 ：绿色能源利用率大

大提高 ；充换电基础设施布局

显著扩大，充电设施智能化将

得到普及 ；新能源汽车相关配

套政策、法规、标准体系将更加

完善、健全。”付炳锋说。

（据新华社）

最低生活保障审核确认办法升级
行业协会商会乱收费迎来重拳整治

——这些民生新亮点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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